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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挂牌转让事项的

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九丰能源”、“上市公司”或“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项目（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九丰能源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九丰定01”本次部分解除锁

定并挂牌转让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

一、本次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的定向可转债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核准及发行登记情况

2022年11月1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向公司下发了《关于核准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等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827号）。

根据上述核准批复，公司向四川远丰森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四川远丰森泰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泰能源”或“标的公司”）原全体股东（以下简称“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可转换

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森泰能源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购买资产”或“本次交易”）。

2022年12月2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公司本

次购买资产向交易对方发行的10,799,973张可转债已完成登记。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

行总额为人民币1,079,997,300元，转债代码为“110815”，转债简称为“九丰定01”。
（二）可转债发行明细及锁定期安排

1、本次发行可转债明细及法定锁定期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合计

名称

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
李婉玲

李鹤

成都万胜恒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彭嘉炫

洪青

高道全

西藏君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韩慧杰

高晨翔

赵同平

施春

杨小毅

何平

范新华

樊玉香

郭桂南

王秋鸿

苏滨

曾建洪

李东声

陈菊

陈才国

周厚志

张东民

周涛

周剑刚

刘名雁

艾华

张大鹏

刘新民

许文明

刘小会

李晓彦

张忠民

杨敏

刘志腾

李小平

陈昌斌

唐永全

崔峻

张宸瑜

顾峰

陈财禄

丁境奕

蔡贤顺

吴施铖

罗英

邓明冬

张伟

田礼伟

李豪彧

冯耀波

法定锁定期（月）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36
12
36
36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36
12
12
12
36
12
12
12
36
12
12
12
12
36
36
12
12
36
12
12
36
12
36
36
12
36

持有可转债（张）

1,840,308
1,076,663
1,050,602
994,249
848,794
811,970
811,970
552,360
537,604
417,584
197,192
162,272
138,090
82,854
27,618
73,647
27,618
92,060
83,034
82,561
73,648
60,349
55,236
49,317
48,988
44,064
41,707
36,824
36,824
36,824
36,087
33,693
27,618
25,844
25,776
23,935
20,253
18,411
18,411
18,411
18,411
18,411
14,729
12,888
12,888
11,415
11,047
9,206
9,206
7,364
7,364
7,364
7,364
5,523
5,523

10,799,973

持有可转债金额（元）

184,030,800
107,666,300
105,060,200
99,424,900
84,879,400
81,197,000
81,197,000
55,236,000
53,760,400
41,758,400
19,719,200
16,227,200
13,809,000
8,285,400
2,761,800
7,364,700
2,761,800
9,206,000
8,303,400
8,256,100
7,364,800
6,034,900
5,523,600
4,931,700
4,898,800
4,406,400
4,170,700
3,682,400
3,682,400
3,682,400
3,608,700
3,369,300
2,761,800
2,584,400
2,577,600
2,393,500
2,025,300
1,841,100
1,841,100
1,841,100
1,841,100
1,841,100
1,472,900
1,288,800
1,288,800
1,141,500
1,104,700
920,600
920,600
736,400
736,400
736,400
736,400
552,300
552,300

1,079,997,300
注：上述“法定锁定期”详见下文“一、（二）、2、锁定期安排”，其中何平、范新华分别持有不同法定

锁定期的可转债。

2、锁定期安排

根据《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及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公司

向交易对方发行的可转债“九丰定01”及其转为股票后的锁定期安排如下：

如至本次交易发行可转债在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交易对方用以认购本次发行的可转

债的森泰能源股份的持续持有时间不足12个月的，其在本次交易中对应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债，自

可转债发行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至本次交易发行的可转债在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交

易对方用以认购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森泰能源股份的持续持有时间超过12个月（包含12个月）的，其

在本次交易中对应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债，自可转债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具体解锁事宜安

排如下：

（1）除上述法定锁定期要求外，针对法定锁定期为12个月的业绩承诺方，满足前述法定锁定期要

求的同时，在标的公司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况下，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债，按照如下方

式解锁：

① 通过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满12个月，且具有证券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2022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后，解锁比例为一个分数，其分子为2022年度实现的

实际净利润与15,031.74万元的孰低值，分母为47,581.75万元，并向下以5%为整数单位取整计算；

② 通过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满24个月，且具有证券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2023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后，累计解锁比例为一个分数，其分子为2022年度与

2023年度实现的累计实际净利润与30,660.74万元的孰低值，分母为47,581.75万元，并向下以5%为整

数单位取整计算；

③ 通过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在业绩承诺期（2022年-2024年）届满，由

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2024年度《专项审核报告》以及《减值测试报告》，交易对方所持尚

未解锁的股份，在交易对方完成业绩补偿、减值补偿及/或声明保证义务（如有）后全部解锁。

（2）除上述法定锁定期要求外，针对获得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对价且法定锁定期为 36
个月的相关交易对方，其通过本次购买资产所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满36个月，由具有证

券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2024年度《专项审核报告》以及《减值测试报告》，在交易对方完成业绩补

偿、减值补偿及/或声明保证义务（如有）后全部解锁。

（3）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为股票后的锁定期，与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相同。

3、本次可转债解除锁定情况

2025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森泰能源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的议案》，经专项审核，森泰能源业绩承诺期（2022年-2024年）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0,984.22万元，超过承诺净利润数（47,581.75万元）；截至 2024年 12月 31
日，森泰能源的全部股权价值高于本次交易时标的公司交易对价，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未发生减值。

2025年 5月 8日，公司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森泰能源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

案》。

根据业绩承诺履行情况及锁定期安排，相关可转债持有人通过公司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法定锁

定期为12个月的全部剩余限售可转债可上市流通。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因部分可转债持有人已使用部分限售可转债进行转股，产生的限售股可

全部解除锁定。

二、本次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的定向可转债持有人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的相关可转债持有人关于可转债锁定期的承诺具体如下：

1、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和可转换公

司债券，若本次重组发行的股份和可转债在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持有用于认购该等股份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标的公司的权益时间超过12个月的，则以该部分权益对应的上市公司股份和可转

换公司债券自新增股份上市或可转债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若持有用于认购该等股份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标的公司的权益时间不足12个月的，则该部分权益对应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新增股

份上市或可转债发行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2、本次重组结束后，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基于本次重组而享有的九丰能源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

份，亦遵守上述限售期的约定。

3、若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基于本次重组所取得股份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

见不相符，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4、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的可转债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

在影响本次定向可转债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锁定的定向可转债挂牌转让情况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280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发行的部分定

向可转债“九丰定01”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

2、本次解除锁定的定向可转债数量为3,759,410张，面值为100元/张。

3、本次解除锁定的定向可转债挂牌转让日期：2025年6月23日（星期一）。

4、本次解除锁定的定向可转债明细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名称

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
李鹤

李婉玲

高道全

高晨翔

韩慧杰

彭嘉炫

洪青

西藏君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杨小毅

施春

郭桂南

赵同平

王秋鸿

陈菊

陈才国

何平

周厚志

苏滨

范新华

艾华

曾建洪

李晓彦

李东声

张东民

陈昌斌

周剑刚

张大鹏

唐永全

陈财禄

截至 2025年 6月 12日持有的限售可转

债（张）

736,128
420,242
430,673
302,220
167,044
215,044
339,524
324,790
220,950
55,240
64,912
33,214
78,432
33,031
19,737
19,608
60,772
17,634
29,468
57,085
14,447
24,149
9,575
22,096
16,687
7,371
14,734
13,483
7,371
4,575

本次解除锁定的可转债

（张）

736,120
420,240
430,670
302,220
167,040
215,040
339,520
324,790
220,950
55,240
64,910
33,210
78,430
33,030
19,730
19,600
33,150
17,630
29,460
29,460
14,440
24,140
9,570
22,090
16,680
7,370
14,730
13,480
7,370
4,57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合计

刘新民

刘小会

张忠民

李小平

吴施铖

李豪彧

顾峰

蔡贤顺

邓明冬

11,058
10,316
8,113
7,371
3,686
2,223
5,168
3,686
2,954

3,814,811

11,050
10,310
8,110
7,370
3,680
2,220
5,160
3,680
2,950

3,759,410
四、剩余未达到解锁条件的定向可转债情况

本次可转债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后，公司剩余未达到解锁条件的定向可转债共计294,828张，面

值为100元/张，具体包括：

（1）法定锁定期为36个月的可转债共计294,654张（法定解锁条件尚未成就）；

（2）法定锁定期为12个月的可转债共计174张。根据证券登记结算相关要求，鉴于定向可转债解

锁操作层面的特殊性，对于单户持有可转债金额小于最小交易单位1,000元的部分本次暂不解锁。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就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九丰定01”本次部分解除锁定并挂牌

转让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九丰定01”本次部分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2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九丰定01”本次部分解除

锁定的数量和挂牌转让的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公司对“九丰定01”本次部分解除锁定

并挂牌转让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独立财务顾问对该事项无异议。

财务顾问主办人：

杨斌 赵巍 张天亮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605090 证券简称：九丰能源 公告编号：2025-050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广东九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丰集团”）、东莞市九丰能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九能源”）、东莞市九丰天然气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丰天然气”）、新加坡碳氢能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碳氢能源”）、香港怡丰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怡丰”）、海南九丰能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九丰能源”），均为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

司”或“九丰能源”）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115,452.50万元（人民币79,400.00万元，美元5,000.00万元；其中人

民币45,000.00万元纳入已有的担保额度内，不会增加公司新增担保发生额及总担保金额；涉及外币

按2025年6月19日汇率折算，下同）。

● 已实际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金额：截至2025年6月19日，公司及子公司为九丰集团、东

九能源、九丰天然气、碳氢能源、香港怡丰、海南九丰能源实际担保余额分别为人民币20,702.23万元、

91,029.09万元、7,420.00万元、94,989.95万元、0.00万元、0.0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2025年6月19日，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对子公

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的担保，实际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共计271,372.95万元（含借款、保

函、信用证等），占2024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9.32%。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

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九丰集团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华南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华支”）

申请借款额度人民币 38,900.00万元；九丰天然气向农行华支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25,000.00万

元；东九能源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中信东分”）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35,
000.00万元；海南九丰能源向中信东分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20,000.00万元；碳氢能源向华侨银行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美元24,000.00万元；香港怡丰向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广分”）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22,500.00万元。

就上述事项，公司分别与农行华支、中信东分签署了相关担保合同，为九丰集团、九丰天然气向农

行华支分别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8,900.00万元、18,0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为东九能源、

海南九丰能源向中信东分分别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5,000.00万元、10,0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

保证（纳入已有的担保额度内，不会增加公司新增担保发生额及总担保金额）；九丰集团分别与华侨银

行、浦发广分签署了相关担保合同，为碳氢能源向华侨银行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美元5,000.00万元的

连带责任保证，为香港怡丰向浦发广分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2,5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等决议授权，公司预计为控股子公

司及参股公司新增担保总额度折合人民币为2,000,000.00万元。本次担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以及原

有担保的展期或续保合同金额；预计的授权有效期限为自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具体担保期限以实际发生时签署的担保协议约定为准。

本次担保合同签订后，公司在授权有效期限内累计新增担保发生额合计人民币 450,452.50万

元。本次担保在上述授权额度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序

号

被担保人

简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股权结构 注册地址

法定

代表人

主要经营

业务

1

2

3

4

5

6

九丰集团

东九能源

九丰

天然气

碳氢能源

香港怡丰

海 南 九 丰

能源

2004-08-17

2003-09-25

2008-01-28

2011-01-17

2016-06-13

2024-07-29

人民币

188,500万元

人民币

31,000万元

人民币

26,000万元

新 加 坡 币 1,
428.9787万元

港元

7,878万元

人民币

1,000万元

公司持股100%

公司全资子公司九丰集团

持股 42.59%，全资子公司

广东盈安贸易有限公司持

股 10.98%；公司合计间接

持股53.57%
九丰集团持股 80%，东九

能源持股 20%，公司合计

间接持股90.71%

九丰集团持股100%

九丰集团持股100%

公司持股100%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望

江二街 5号 2705、2706房

（仅限办公）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沙
大道27号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沙
大道27号101房

新加坡淡马锡林荫道7号

新达城广场一栋019-01B
室

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5
号海港城海洋中心 8 楼

826室

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文

蔚路 169号航天现代城 2
号楼2B-06室

吉 艳

贝朝文

韦国生

/

/

杨 春

公司核心业务的

投资、控股平台

公司接收站资产

及仓储设施的运

营、LPG 业务的购

销

LNG 大 客 户 及 中

间商客户的运营

公司境外采购平

台，清洁能源产品

的采购及销售

LPG产品的采购及

销售

清洁能源产品的

采购及销售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被担保人简称

九丰集团

东九能源

九丰天然气

碳氢能源

香港怡丰

海南九丰

能源

会计期间

2024年度

/2024-12-31
2025年第一季度

/2025-03-31
2024年度

/2024-12-31
2025年第一季度

/2025-03-31
2024年度

/2024-12-31
2025年第一季度

/2025-03-31
2024年度

/2024-12-31
2025年第一季度

/2025-03-31
2024年度

/2024-12-31
2025年第一季度

/2025-03-31
2024年度

/2024-12-31
2025年第一季度

/2025-03-31

资产总额

421,239.58

555,052.68

164,837.92

130,774.97

135,811.36

131,126.56

538,714.53

524,349.82

179,471.10

178,749.87

178.26

13,898.67

负债总额

218,617.97

351,470.38

107,245.18

70,338.36

94,790.39

90,732.76

237,427.42

200,021.37

164,356.84

163,438.54

16.66

13,820.77

所有者权益

202,621.61

203,582.30

57,592.74

60,436.60

41,020.97

40,393.79

301,287.11

324,328.45

15,114.26

15,311.33

161.59

77.90

营业收入

613,973.01

139,798.52

733,900.04

173,745.72

/

/

/

/

291,862.09

65,706.02

31,650.72

/

净利润

29,247.87

7,957.04

9,126.13

2,647.02

/

/

/

/

373.79

197.07

56.59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项目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方式

保证期间

担保金额

担保范围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九丰能源

九丰集团

农行华支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年，自具体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

人民币38,900.00万元

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

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九丰天然气

人民币18,000.00万元

项目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方式

保证期间

担保金额

担保范围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九丰能源

东九能源

中信东分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年，自具体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

人民币 35,000.00万元（纳入已有的担保额度内，不会增

加公司新增担保发生额及总担保金额）

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

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海南九丰能源

人民币 10,000.00万元（纳入已有的担保额度内，不会增

加公司新增担保发生额及总担保金额）

项目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方式

保证期间

担保金额

担保范围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九丰集团

碳氢能源

华侨银行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年，自被担保债务的债权确定日起算

美元5,000.00万元

信贷额度的本金、利息、罚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杂费、佣金、其他在债权确定期间届满日应

付的款项及银行实现债权的费用

项目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方式

保证期间

担保金额

担保范围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九丰集团

香港怡丰

浦发广分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年，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算

人民币22,500万元

主债权本金最高余额及其所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的费用等在内的全部债权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及子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子公司业务开展的实际融资需求，可有效支持子公

司日常业务经营，符合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要求；各被担保子公司目前业务经营稳定，资信状

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至2025年6月19日，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对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

司之间相互提供的担保，实际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共计271,372.95万元（含借款、保函、信用证等），占

2024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9.32%。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03773 证券简称：沃格光电 公告编号：2025-049
江西沃格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情况：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元（含税）不变，派发现金红利总额由 11,114,866.65元（含

税）调整为11,081,611.65元（含税）。
● 调整原因：自江西沃格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披

露之日至今，由于公司2023年度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次自主行权
及公司实施股份回购事项，公司总股本及本次实际参与分配股份数量发生变更，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
比例不变，调整分配总额。

一、调整前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分别于 2025年 4月 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5年 5月 23日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母公司期末未分配利润为152,876,045.97元。公司2024年
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
润分配方案如下：

除回购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外，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元（含税）。截至

2025年4月23日，公司总股本223,477,233股，扣减公司回购专户中的1,179,900股，以222,297,333股为
基数计算，共派发现金红利11,114,866.65元（含税）。本年度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也不送红股。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和/或有权参与权益分派的股数发生变动的，公司拟
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进行分配，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江西沃格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

二、调整后利润分配方案
自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至今，公司2023年度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自主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股份为13,000股，因此
公司总股本及实际可参与分配股份相应增加13,000股；此外，公司根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自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
至今，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678,100股，因此公司本次实际参与分配股份数量相应减少
678,100股。

基于上述原因，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由 222,297,333股调整为 221,
632,233股，公司按照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的方式，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元（含
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1,081,611.65元（含税），具体以权益分派实施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江西沃格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03773 证券简称：沃格光电 公告编号：2025-050
江西沃格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收到江西证监局行政监管措
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6月19日，江西沃格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主席黄向共先生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黄向共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5〕14
号，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关于对黄向共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主要内容

黄向共：

经查，你担任江西沃格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格光电)监事会主席、监事期间，你的配

偶葛慧君于2024年2月7日至2024年10月22日，存在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多次买卖沃格光电股票

的情况，累计买入6100股，累计成交金额为10.45万元；累计卖出6100股，累计成交金额为14.03万元；

累计收益3.58万元，构成短线交易。此外，沃格光电于2024年8月20日披露2024年半年度报告，葛慧

君于2024年8月12日买入沃格光电股票，构成窗口期买卖股票。以上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和《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

理规则》(证监会公告〔2024〕9 号)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和《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证监会公告〔2024〕9号)第十六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

期货市场诚信档案。你应引以为戒，切实加强本人及近亲属的证券法律法规学习，严格规范交易行

为，杜绝此类违规行为再次发生。

如对本监管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

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

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相关说明

黄向共先生收到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后高度重视，表示接受行政监管措施。黄向共先生

已深刻认识到本次违规交易的严重性，对因本次违规交易行为给公司和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深表歉

意，截止本公告日，黄向共先生配偶葛慧君女士已将本次违规交易所获收益35,789.00元全额上缴至

公司。黄向共先生后续将加强自身及近亲属对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学习,严格规范股票买卖

行为,保证此类情况不再发生。

公司高度重视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勤勉尽职与行为合规，后续将进一步加强和优化

对法律法规的宣贯及组织学习的形式，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江西沃格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上接C35版）
年审会计师的核查结论：

1、经核查，我们没有发现上述说明中与财务报表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中获取的相关资料在

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2、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就2024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公允反映而言，我们没有发现公司对应收账

款及坏账准备计提相关的会计处理在重大方面存在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情况。

3、公司应收账款减值计提比例与同行业相比，未发现重大差异，具备合理性；公司对应收账款坏

账计提已经充分考虑客户情况，单项坏账准备计提依据具备合理性。

五、关于购买信托产品。年报显示，2023年末，公司子公司重装工程将5,000万元委托陕西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资金管理，用于购买《陕国投·聚2353099号》信托产品，该产品于2023年12月

29日成立，到期日为2025年12月29日。请公司：（1）补充披露购买信托产品的资金来源、交易对方、

信托产品收益的主要来源、底层资产情况等，并说明公司与信托管理人及信托底层资产所涉主体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往来；（2）说明公司在自身流动性紧张情况下购买信托产品的必要性，以及

公司向关联方购买信托产品履行的审议及披露程序，是否符合规则要求。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1）发

表意见。

【公司回复】

【问题（1）】补充披露购买信托产品的资金来源、交易对方、信托产品收益的主要来源、底层资产情

况等，并说明公司与信托管理人及信托底层资产所涉主体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往来

（一）资金来源、信托产品收益的主要来源及底层资产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重装建设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机械化”）为压降自身应收

账款规模，提升经营现金流水平，强化持续经营能力及深化后续业务合作，于2023年12月底，与客户

陕西华山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山路桥”）以设立可续期信托产品方式，化解存量应收账款。

2023年度，华山路桥向主要合作方发行23,600万元信托产品，共有25户单位进行了认购。公司

认为，购买该信托产品可加深建设机械化与华山路桥在市政路桥项目的合作，为后续合作回款奠定坚

实基础，同时有助于解决历史积欠问题。

华山路桥2023年度回款7,452.50万元，建设机械化参与购买5,000万元信托产品。信托产品项目

为华山路桥建设项目，收益则来源于华山路桥的运营和相关资产增值。年化收益率5%（按季度支付，

到期一次性还本）。信托资金以可续期债权投资资金形式直接投资于华山路桥，具体用于补充其资本

金和偿还债务。

与华山路桥公司资金往来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月份

2023年1月

2023年2月

2023年5月

2023年6月

2023年7月

2023年8月

2023年10月

2023年11月

2023年12月

资金结算合计

2023年12月29日购买理财产品

金额（万元）

220.15
20.00
20.00
1.81
70.00
50.00
50.00

2,020.54
5,000.00
7,452.50
-5,000.00

（二）交易对方

华山路桥是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资的以公路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业，集投资、建

造、运维、研发为一体的专业路桥集团。

（三）公司与信托管理人及信托底层资产所涉主体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往来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国投”）系建设机械化所购买信托产品的受托方和管

理人，其第一大股东为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国投属于陕西省属国有金融企业，由陕西

省财政厅对陕国投履行出资人职责，并负责日常管理。公司母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对陕国投存在重大影响。按照《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对关联法人的界定，公司

与信托管理人陕国投不构成关联关系，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6号-关联方披露》对关联方的定义，构

成关联方。除上述事项外，无其他业务往来。

建设机械化与所购买信托底层资产所涉及主体华山路桥的主要业务关系是承接并执行其工程项

目。华山路桥的股东是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与华山路桥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控制

关系、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经济利益关系，因此可以认定公司与华山路桥并非关联方。

【问题（2）】说明公司在自身流动性紧张情况下购买信托产品的必要性，以及公司向关联方购买信

托产品履行的审议及披露程序，是否符合规则要求。

建设机械化通过信托方式化解存量应收账款方案，有利于建设机械化的整体发展。此次方案实

施后，建设机械化将获得现金流提升和业务拓展的积极影响，有助于实现公司的长期稳健发展目标。

该笔信托交易中，陕国投但只负责账户管理、清算分配及出具和提供必要文件等服务事务，且相

关管理服务费实际由华山路桥承担，同时，该信托项目是华山路桥联系设立，子公司建设机械化认购

该信托的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公司股东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公司在审议该笔信托事项时，按照《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对关联法人的界

定，认为该笔信托交易不是关联交易事项。即按照《公司章程》中规定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委托理财事

项权限对该笔交易进行了审批，无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在编制2023年度、2024年度报告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制度已在年度报告中披露该事项，因对于关联方界定的法规差异，公司审计报

告中将其列为关联方，但其不构成上市规则中的关联方，后续年度报告中公司将对该等情况进行说

明。

年审会计师的核查结论：

1、经核查，我们没有发现上述说明中与财务报表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中获取的相关资料在

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2、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就2024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公允反映而言，我们没有发现公司对货币资

金信托产品相关的会计处理在重大方面存在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情况。

3、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与信托管理人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事项外，无其他业务往

来。与信托底层资产所涉主体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关于金融供应链。年报显示，期末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款项

融资中包含“金融供应链”项目，期末终止确认金额为5.05亿元，较上期1.74亿元大幅增加。请公司：

（1）补充披露金融供应链项目形成的主要交易背景，是否符合行业惯例，并结合销售收入、信用政策、

结算方式等变动情况，具体分析本期金融供应链大幅增加的原因和合理性；（2）补充披露报告期内终

止确认的金融供应链项目提供商及应收款项相对方的名称、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交易背景、对

应应收款项账龄、前期坏账计提情况、是否附追索权、是否符合终止确认条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

见。

【公司回复】

【问题（1）】补充披露金融供应链项目形成的主要交易背景，是否符合行业惯例，并结合销售收入、

信用政策、结算方式等变动情况，具体分析本期金融供应链大幅增加的原因和合理性；

建筑行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资金需求量巨大、回款周期较长、支付压力相对集中，具有较严重的

流动性问题。因此在国家层面多项政策的鼓励下，建筑行业供应链金融应运而生。大型央国企的建

筑企业通过数字技术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利用科技赋能商业模式创新，旨在盘活应付账款资源。这

些措施不仅响应了国家对小微企业融资支持的政策，还通过供应链金融的创新模式，为中小企业提供

了融资解决方案，逐渐成为建筑施工企业的主流支付模式。早期在大额逾期应收账款的回收谈判中，

客户最终提出或以房产或其他实物抵偿或以供应链支付，公司择优选择供应链。发展至今，甚至已经

在部分合同中约定供应链支付模式。建筑行业供应链金融模式已显示出普遍性，根据《中国建筑行业

供应链金融专题调研报告(2021)》等资料，该模式正逐步扩大其应用范围。公司租赁业务客户中央国

企占比超过80%，故而供应链占比增加。

2024年度公司销售收入因市场环境，对比上年有所下降，应收账款同步下降，公司未因市场环境

修改信用政策。如下表所示：

项目

营业收入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金额（万元）

272,656.62
428,228.63

波动比

-15.53%
-12.46%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金额（万元）

322,770.17
489,159.48

波动比

-16.98%
-12.34%

本年度金融供应链发生额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结算方式发生变化，本期减少抵账房、增加供应

链结算。

【问题（2）】补充披露报告期内终止确认的金融供应链项目提供商及应收款项相对方的名称、与公

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交易背景、对应应收款项账龄、前期坏账计提情况、是否附追索权、是否符合终

止确认条件。

（一）报告期内终止确认的金融供应链项目应收款项相对方的名称、关联关系、交易背景

金融供应链项目提供商主要为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等。

供应链票据出票人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其他公司

合计

金额（万元）

32,062.67
3,383.29
3,167.22
2,516.79
9,399.97
50,529.94

是否关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交易背景

基于其龙头地位，使用

供应链票据结算货款

下述公司除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州明珞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属于民营企业外，其他公司均为

国有企业。经核实，民营企业的供应链票据均不附追索权。其他公司供应链票据出票人情况见下表：

其他公司供应链票据出票人

中国雄安集团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海控中能建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建筑产业化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火电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民航机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万元）

797.11
722.01
609.00
500.00
496.53
488.07
400.93
391.37
388.60
300.00
290.13
273.30
262.88
225.00
214.27
205.00

是否关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山东济滨高速铁路有限公司

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煤第三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发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洛阳城鑫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能建雄安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筑机械厂有限公司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建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冶建设高新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西北电力建设甘肃工程有限公司

滨海县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建工三建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工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贵阳城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煤第三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雄安雄商置业有限公司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黄金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济南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建工涡河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雄安集团水务有限公司

中交二公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济南先行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中核二十五建设有限公司

中能建西北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海耀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华北冶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中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济南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建筑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湖北三江航天万山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车科技园（长春）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湖南火电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明珞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航天重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北京京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200.00
190.18
156.78
155.50
140.00
137.18
128.95
127.00
97.80
94.00
92.01
76.32
76.25
70.00
67.00
60.54
60.00
60.00
53.19
50.00
50.00
44.00
42.91
40.00
38.78
36.00
33.00
33.00
30.21
30.00
29.97
25.00
24.73
24.60
24.53
22.23
20.00
17.50
15.00
15.00
14.30
13.70
13.00
10.97
10.65
10.00
10.00
10.00
9.62
8.82
8.25
6.30
6.00
5.00
5.00
5.00

9,399.97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二）报告期内终止确认的金融供应链项目对应应收款项账龄、前期坏账计提情况、追索权判断

情况，及对金融供应链项目终止确认的判断

截至2024年末，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但尚未到期的金融供应链票据总额为5.05亿元，与其对应项

目及客商的应收账款于2023年12月31日的账龄和坏账计提情况如下：

账龄

未逾期

1年以内

1至2年

2至3年

3至4年

4至5年

5年以上

应收账款余额（万元）

28,101.13
28,226.01
15,260.87
7,058.24
2,659.91
386.28
66.31

坏账准备（万元）

573.26
1,151.62
1,602.39
1,467.41
1,007.31
297.01
66.31

计提比例（%）

2.04
4.08
10.50
20.79
37.87
76.89
100.00

合计 81,758.75 6,165.31
公司报告期内终止确认的金融供应链票据金额为 50,529.94万元，截至 2025年 4月 30日已到期

26,005.93万元，到期票据未发现逾期。公司取得的中企云链、建信融通、商银微芯、简单汇等开单企业

均为供应链平台的核心企业，出票方信用等级较高，且报告期内未出现延期付款的情况。公司取得供

应链票据后，作为金融资产组合进行管理，基于资金需要、业务安排等持有到期或背书、保理转让，公

司将其确认为“应收款项融资”。金融供应链票据在办理保理转让时约定了无追索权条款，在背书转

让后从未出现因出票方未能付款而向公司追索的情况，在背书、保理转让后，公司对于金融供应链票

据终止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年审会计师的核查结论：

1、经核查，我们没有发现上述说明中与财务报表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中获取的相关资料在

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2、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就2024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公允反映而言，我们没有发现公司对金融供

应链相关的会计处理在重大方面存在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情况。

3、本期金融供应链大幅增加与行业趋势相符，具备合理性；报告期内终止确认的金融供应链项目

中出票方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关联方，除此之外未发现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符合终

止确认条件。

七、关于关联资金往来。《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显示，公司与控股

股东控制的企业陕西煤化仙桃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仙桃）发生资金往来，2024年往来期

末资金余额775.14万元，2024年度偿还累计发生金额207.11万元，往来形成原因为“债权债务置换”。

此外，公司还存在对陕西秦源招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西秦源）的关联其他应收款余额70.19万

元。请公司补充披露与陕西仙桃、陕西秦源往来款的具体内容及形成原因，陕西仙桃往来中公司是否

代控股股东方偿还债务，相关情况是否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

担保的监管要求》，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问题】请公司补充披露与陕西仙桃、陕西秦源往来款的具体内容及形成原因，陕西仙桃往来中公

司是否代控股股东方偿还债务，相关情况是否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

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回复】

（一）公司与陕西仙桃往来款的具体内容及形成原因

庞源租赁及其下属分子公司与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公司“）保持着长期稳定的

机械设备租赁业务合作关系，双方存在待结算货款。在中安公司承建陕西煤化仙桃清洁能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陕西仙桃“）项目期间，因陕西仙桃拖欠工程款，导致中安公司资金周转困难，影响其对

庞源租赁的款项支付。

为加深庞源租赁与中安公司的业务合作，促使尽快还款，2023年7月三方在仙桃法院调解下达成

债权债务转让协议：①将庞源租赁对中安公司的应收租赁款1,175.14万元转让至陕西仙桃，②中安公

司撤回对陕西仙桃的强制执行，③解除对陕西仙桃的账户冻结及限高措施。

2023年6月陕西仙桃已与庞源租赁达成还款计划：2023年12月支付400万元，后期已履行；2024
年6月支付300万元，尚未履行；2024年12月结清余款，尚未履行。

截至2024年12月31日，陕西仙桃尚欠775.14万元。目前庞源租赁正在跟进后续款项催收工作，

陕西仙桃已在6月17日支付450万元，剩余金额在今年8月底之前支付完毕。该交易的商业实质可概

括为通过法院的调解进行三方债务重组，优化债权债务关系，提升应收账款回收保障，属于法院调解

的司法行为，是由经营活动自然产生，未增加债务余额，不属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二）公司与陕西秦源往来款的具体内容及形成原因

陕西秦源招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西秦源”）隶属陕煤集团，主要从事陕煤集团的招投标

代理服务；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建设钢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钢构”）主要从事钢结构的生产与

安装，拟承接陕煤集团的施工项目时，需要按陕煤集团的规定进行投标来获取订单。陕西秦源对未中

标项目将退还投标保证金，中标项目则按标准收取服务费。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应收陕西秦源款项余额 70.19万元。主要包括招投标保证金及代理费，

涉及18个施工项目，期后已收回保证金。

（三）陕西仙桃往来中公司是否代控股股东方偿还债务，相关情况是否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庞源租赁及其子公司应收中安公司租赁费 1,413万元。2023年 12月 31
日，应收中安公司租赁费563.97万元，2024年交易额为1,198.10万元，中安公司按照签订的租赁协议

支付货款。

综上，本次债权债务重组交易系基于正常商业目的开展，债权债务是基于正常业务产生，没有产

生新增债务，且是法院的司法调解行为，主要考量因素包括：①业务持续性保障：通过债务重组维护与

核心客户的战略合作关系；②资金效率提升：通过分期还款安排改善经营性现金流。未出现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该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第四条：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与上市公司发生的经营性资金往来中，不得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年审会计师的核查结论：

1、经核查，我们没有发现上述说明中与财务报表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中获取的相关资料在

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2、与陕西仙桃的往来款非代控股股东偿还债务，未发现存在资金占用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相关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0日


